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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

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

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為：

• 勞動部預告「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針對現行有關休息日加班費、延長工時

上限、輪班間隔、例假安排、與特休遞延等

事項提出修正意見。

• 行政院通過「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鬆綁最有利標，相關廠商應注意本次修

正內容對政府採購的影響，及早因應以掌握

商機。

• 經濟部針對公司受領股東放棄債權或捐贈資

產以及股東逾時效未領取之股利之會計處理

作出新函釋。

• 經濟部新函釋認為，進行簡易股份轉換時，

子公司應以子公司董事會決議當日之股東名

冊為準。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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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預告「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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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於近日預告勞動基準法條文修正草案，茲整理如

下：

1. 將休息日出勤之工時及工資之計算改依勞工實際出

勤時間計算。

2. 加班工時上限維持每月46小時，但經勞資協商同意

後，得為以下甲乙兩案調整：

甲案：1個月加班時數上限適度放寬為54小時。

乙案：加班時數得以3個月為週期，單月得運用之

加班時數上限適度放寬為54小時，惟3個月之加班

總時數仍不得超過138小時。

3. 現行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至少應間隔11小時休息時

間，然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經勞資協商同意後，

得為以下甲乙兩案調整：

甲案：原則為給予連續8小時之休息時間，得另約

定超過連續8小時之休息時間。

乙案：原則為給予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得另約

定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惟不得少於連續8小時。

4. 例假安排，除實施4週彈性工時之事業單位仍按其

原適用之規定外，經勞資協商同意後，得於每7日

之週期內調整。

5. 年度終結未休之特別休假日數，得經勞資協商同意

後遞延至次年實施，若仍未休畢雇主應發給工資。

6. 上述2、3、4項，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KPMG觀察

綜觀勞動部此次「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針對現

行有關休息日加班費、延長工時上限、輪班間隔、

例假安排、與特休遞延等事項提出修正意見，除休

息日加班費須核實給付外，原則上企業仍可選擇維

持現行制度，例外得經勞資協商同意後予以調整，

以進一步落實週休二日規定。雖然此修正草案尚未

經行政院院會及立法院決議通過，然依草案內容賦

予工會同意權或勞資會議協商機制彈性調整延長工

時上限、輪班間隔、例假安排、與特休遞延等事

項，因此，草案如經立法院通過，企業應儘速依勞

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會議進行協商。

2017年11月

現行法 修正草案

休息日加
班費

做1給4，做5給8 核實計算

延長工時
上限

每月加班不得超過
46小時

甲案：

從46小時放寬為54小時

乙案：

3個月為一期，上限138

小時，單月上限為54小
時

輪班間隔 11小時 甲案：

原則8小時，但得協商
延長

乙案：

原則11小時，雖得協商
縮短，但不得少於8小
時

例假安排 7休1，可連續上班
6天

14休2，可連續上班12

天

特休遞延 當年度休完，否則
折算工資

可遞延一年，若仍未休
完須折算工資



©  2017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行政院於106年10月12日通過「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次修訂除增設採購審查小組等新規範外，亦針對

以往較受詬病的一些條文予以修訂，進一步完備政府採購法制。茲將重要增修訂要點說明如下:

「政府採購法」修正 –
鬆綁最有利標

03

KPMG觀察

此次政府採購法修正條文達11條，係本法近15年來較

大幅度的一次修正。而其中刪除第52條第2項採最有

利標限制更係本法自民國87年制定迄今未曾修正過的

條文，堪稱本次政府採購法修正案的一大亮點。而依

106年7月7日總統公布施行之「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

例」編列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未來4年將投入

高達4千2百億元預算進行全面性基礎建設，相關廠商

應注意本次修正內容對政府採購的影響，及早因應以

掌握商機。

2017年11月

修正條文 重點說明

一. 增訂採購審查小組之機制

(修正第11條之1)

新法要求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採購金額達新臺幣2億元以上)，應成立採購審查小組，由該

小組協助審查採購需求與經費、招標方式、底價審查等採購有關之事項。

二. 明確機關對廠商押標金之

返還及追繳係公法上請求

權(修正第31條)

根據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機關對廠商押標金之返還及追繳係屬機關對於投

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故刪除原條文中「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之文字，以避免誤

認屬契約約定之處罰。

三. 明定機關對廠商押標金之

返還及追繳請求權的行使

期限(修正第31條)

1) 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時效為5年，原則上自開標日或發還押標金日起算，但得追繳之原因

發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

2) 得行使期限自不予開標、不予決標、廢標或決標日起逾15年者，不得行使。

四. 刪除採最有利標需符合異

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

購等限制(修正第52條)

「異質」之評估，難以訂定客觀量化標準，且機關尚需就個案簽報為何不宜採最低標決標之

理由，易造成機關捨繁就簡之保守心態，刪除現行規定後可避免實務執行困擾，並鼓勵機關

靈活運用採購策略，以提升採購之效率、功能及品質。

五. 修正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之程序及條件(修正

第101條)

1) 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明訂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2) 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均須屬情節重大者

始得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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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依據其於106年8月2日召開的「研議公司受領股

東放棄債權或捐贈資產之會計處理疑義」會議決議，發

布函釋要求，關於股東無償放棄債權或捐贈資產予公司

，在報導期間開始日為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以後之財

務報表，只要股東是基於股東地位所為的行為，無論有

無依持股比例，一律認列為資本公積。另外，股東逾時

效未領取股利，亦應認列為資本公積，而非其他收入。

在此函釋之前，經濟部曾對股東放棄債權發布解釋，當

時認為股東放棄對公司之債權，係屬對公司之捐贈，依

商業會計法第42條第2項之規定，視其性質列為資本公

積或其他收入。若股東依股權比例放棄債權者，以「資

本公積-受領贈與之所得」入帳；而未依股權比例放棄

債權者，則帳列「其他收入」。

公司受領股東放棄債權或捐贈
資產以及股東逾時效未領取之
股利之會計處理

04

KPMG觀察

如今經濟部改變見解，企業在編製財務報表時，需

注意此會計處理的變更，雖然改列資本公積而影響

損益，但依據公司法的規定，資本公積得做為股利

分配的來源，此會計處理上的改變對公司的實質影

響程度較低，但仍須依據新函釋正確編製報表。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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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企業併購法第30條規定，母子公司間進行簡易股

份轉換，子公司董事會為股份轉換決議後，應於10日

內公告決議內容以及轉換契約應記載事項，並通知子公

司股東。子公司股東若反對此股份轉換決議，得於限定

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

其持有的股份。

經濟部發布函釋認為，為求股東權益公平性，子公司通

知的股東對象以及股東得請求公司收買的股數，均以子

公司董事會決議當日的股東名冊中所記載的股東以及股

數為準。是以，子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成為子公司股東

者，不能行使企業併購法上異議股東收買股份請求權。

進行簡易股份轉換，子公司
應以子公司董事會決議當日
之股東名冊為準

05

KPMG觀察

企業在進行母子公司股份轉換交易時，需注意股東

名冊基準日的問題，因為基準日的不同將影響股東

權利的行使。但針對經濟部此一函釋，可能會產生

子公司董事會公告股份轉換交易案後，股東名冊上

的資料與實際情形有落差的情形，因為在董事會決

議至董事會公告之間有10天的間隔，在此其間股東

仍可能買賣股份，因此當名義上股東與實際上股東

為不同人時，應如何交存股票以及如何給付買回股

份價金，可能仍需要經濟部進一步釐清。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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